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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股权后盈余积累转增股本的个人所

得税处理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新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23 号，以下简称“ 23

号公告”），对个人投资者收购企业 100%股权后，将企业在原股东持有股权期间产生的

“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盈余积累（以下简称“原盈余积累”）转增股

本应如何缴纳中国个人所得税的问题进行明确。 

根据官方政策解读对 23 号公告背景和政策目的的介绍，该公告是针对一则实务案例

的回复。在该案例中，若干自然人投资者收购了一家中国企业的全部股权。股权收购交

易前，原股东并未将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股权收购交易后，新股东则将原盈余积累转

为股本。 

从所得税角度，盈余积累转增股本通常会使股东被视为取得与转增额相当的股息收

入。然而，许多纳税人认为，如果将收购前的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亦按此处理，可能会

在实质上导致对这部分盈余积累的双重征税，有违税负公平原则。具体而言，这里所涉

及的双重征税是指：  

 企业原盈余积累已全部计入股权交易价格，因此这部分盈余积累实质上已包含

在原股东的股权转让所得中被课征所得税。  

 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时，作为新股东的股息收入被课征所得税。  

23 号公告具体规定了上述情形下的个人所得税处理。  

23 号公告的主要内容 

公告具体内容如下：一名或多名个人投资者以股权收购方式取得被收购企业 100%股

权,企业被收购之前，该企业原股东未将原有“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盈

余积累 转增股本（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而在股权交易时将其一并计入股权转让价

格，股权转让方（原股东）已经履行了所得税纳税义务。股权收购完成后，企业将原账

面金额中的盈余积累转增股本。鉴于转增股本的盈余积累已全部或部分计入个人投资者

（新股东）股权收购价格中，为避免重复征税，对新股东取得的已计入个人 投资者股权

收购价格中的盈余积累转增股本的部分，原则上不宜征收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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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的个人所得税处理 

个人投资者以股权收购的方式取得被收购企业 100%股权，在计算转让价格时，已经

将被收购企业未转增股本的原盈余积累一并计入，并且原股东已经相应履行了所得税纳

税义务，则新股东就收购前的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的个人所得税在实践中区分两种情形

处理： 

1) 新股东以不低于净资产价格 收购股权的，企业原盈余积累已全部计入股权交易价格，

新股东取得盈余积累转增股本的部分，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2) 新股东以低于被收购企业净资产价格收购股权的，企业原盈余积累中：  

 高于股权收购价格的部分，应按照股息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现行法定税率为 

20%。  

 低于股权收购价格的部分，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这部分原盈余积累已由原股东

在股权转让时缴纳个人所得税。 

对于新股东以低于净 资产价格收购企业股权后转增股本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即:先

转增应税的盈余积累部分，然后再转增免税的盈余积累部分。  

但 23 号公告并未提及，新股东以高于净资产价格收购股权的，如果将原盈余积累直

接分配而非转增股本（或虽以低于净资产价格收购股权，但将不征税部分的原盈余积累

作直接分配而非转增股本），新股东就此取得的股息收入是否需要征税。 

——后续转让的财产原值确定 

当新股东未来将所持股权转让时，其财产原值为其收购企业股权时实际支付的对价

及相关税费。 

企业发生股权交易等事项后，应在次月 15 日内，将股东及其股权变化情况、股权交

易前原账面记载的盈余积累数额、转增股本数额及扣缴税款情况报告主管税务机关。 

——案例分析 

甲企业原账面资产总额 8000 万元，负债 3000 万元，所有者权益 5000 万元，其中：

实收资本（股本）1000 万元，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 配利润等盈余积累合计 4000

万元。假定多名自然人投资者（新股东）向甲企业原股东购买该企业 100%股权，股权收

购价 4500 万元，新股东收购企业后， 甲企业将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盈

余积累 4000 万元向新股东转增实收资本。 

案例分析：在新股东 4500 万元股权收购价格 中，除了实收资本 1000 万元外，实际

上相当于以 3500 万元购买了原股东 4000 万元的盈余积累，即：4000 万元盈余积累中，

有 3500 万元计入了股权交易价格，剩余 500 万元未计入股权交易价格。甲企业向新股东

转增实收资本时，其中所转增的 3500 万元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所转增的 500 万元应按“利 

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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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盈余积累转增股本通常会视为股东取得股息收入。尽管许多企业认为在 23 号公告所

提到的情形下坚持这一处理会导致盈余积累的重复征税，有违税负公平原则，但此税务

处理是由于投资者对商业组织形式的不同选择所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重复征税的效

应其实来自于税法适用的以下考量：  

 被投资企业是独立于投资者的法人  

 两项交易及各自对应的所得——原股东向新股东转让企业股权（则原股东取得

股权转让所得）；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则新股东视为取得股息收入） 

目前尚存疑问的是，国家税务总局在颁布 23 号公告时，是仅将相关税务处理作为

对与公告中所述事实完全一致的特定情形的特殊政策处理，还是企业可以根据公告税务

处理中突破上述法律形式进行实质课税的精神，将类似的税务处理以交易实质为基础延

伸适用至其他情形：23 号公告的逻辑可以理解为，从实质角度，由于原盈余积累已经包

含在个人投资者收购取得的资产利益之中，因此将这部分盈余积累转增股本并未使投资

者获得额外的资产或收益，故而不触发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  

按照对 23 号公告的理解，只有当新股东的收购价格低于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时，新

股东才可能取得额外的收益，即这部分差额在盈余积累转增股本时会视同为新股东取得

的股息收入。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新股东持有相应股权在所得税上的财产原值仍仅限于

新股东之前在收购股权时支付的对价。 

 

本文内容只供一般参考之用。我们建议读者就有关资料做出行动前咨询税务顾问的专业

意见。如欲垂询有关资料或其它税务分析及意见，请联络： 

 

企业并购&重组税务服务 

叶江莲，合伙人 

电话：+8610 6591 3000  

电邮：queena.ye@cpl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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